
國立屏東大學幼兒園師資類科教學實務能力 

課程設計暨教學演示能力檢測辦法 

本校 107 年 1 月 25 日幼兒園教學演示暨教案設計能力檢測指標建構會修正通過 

 

一、基本理念 

「課程」是幼兒困教師有計畫地提供幼兒學習的機會，要發展出一個兼具深度跟寬度的

課程，幼兒園教師需要悉心觀察幼兒的興趣、身心發展、個別差異、文化背景等不同面向的

需求，並以幼兒的生活經驗為基礎，以統整性的方式來組織要提供給幼兒的經驗。因此，課

程設計是一項綜合性能力，教師不僅需要對幼教課程觀有正確的認識跟理念，也需暸解幼兒

在不同發展階段的特質跟需求;同時，教師需要知道諸如何運用合宜的方法來達成課程目標，

並清楚知道該如何評估課程進行的方向、成效以及幼兒的學習。 

總結來說，課程，設計提供了一個觀察教師是否能以幼兒的角度出發，設計出貼近幼兒

生活經驗與興趣、具統整性、連貫性的課程活動的管道:它並能展現一名幼兒園教師是否積極

仔細考慮、各項因素，從而設計出以幼兒為本位，讓幼兒能深度投入的課程。因此，本課程

設計檢測內容將以主題網與一週主題教學活動為主，以檢視師資生是否理解課程設計的原理

原則以及是否具備課程設計會務的專業能力。 

由師資生藉由教學演示，表現該師教學方式、師生互動、儀態與口語表達及應答反應等

作為「教學演示」主要審查項目。觀察師資生如何進行教學活動、如何與幼兒互動及最後與

委員應答中表現是否合宜。簡言之，除透過實際的教學演示觀察師資生對何在兼顧幼兒發展

與課程深度下，以有效且適齡適性的方式呈現教學內容；師資生是否能合宜運用教學技巧、

教具等協助幼兒投入教學活動、支持幼兒學習，並達成該教學活動所欲達成的教學目標，可

有效評估師資生教學實作表現外，更藉由與委員應答中，是否可切中委員所問問題之要旨，

且回復是否條理分明。 

二、檢測工具 

(一)檢測指標：共 4項檢測指標，12 條參考檢核重點 

(1) 教學理念(3 條) 

(2) 教學方法(5 條) 

(3) 儀態與口語表達(2 條) 

(4) 應答反應(2 條) 

(二)檢測指標與評量準則，如下: 



【教學演示能力測驗】 

測驗指標與評量標準 

檢

測

指

標 

參考檢核重點 

評量準則 

 

內涵說明 

通過 不通過 

1. 

教

學

理

念 

1-1 主題課程之

目標符合幼兒

教育目標 

所規劃之課程

目標完全符合。 

參考〈課程設計

表〉D 

課程目標完全符合幼兒教

育目標，例如幼照法教育

目標。 

課程目標大致符合幼兒教

育目標，例如幼照法教育

目標。 

1-2 主題課程設

計符合設計理

念 

主題課程設計

與其設計理念

與及年齡層之

發展需求相符。 

參考〈課程設計

表〉E 

主題課程符合其設計理念

與所設定之年齡層之發展

需求 

主題課程符合其設計理念 

 

1-3 主題課程網

設計應架構完

整、概念合宜、

層次分明 

主題課程網的

設計呈現出概

念清晰的脈絡，

可明確理解課

程架構的層次。 

主題課程網設計包括主

題、重要議題/概念命名、

次概念與可能的活動，和

與可能活動呼應得學習指

標，且主、次概念層次分明

且深入。 

主題課程網設計包括主

題、重要議題/概念命名、

次概念與可能的活動，且

所列之概念合宜適當。可

從主題課程網觀察出課程

將如何進行、發展，且課程

走向可行、合理。 

2.

教

學

方

法 

2-1 教學活動的

進行能掌握重

點 

教學動能考慮

到班級幼兒的

需求，且能由

淺入深地向幼

兒呈現學習概

念。 

教學活動的進行有顧及班

級幼兒的年齡特性與發展

需求，內容有大致掌握該

主題的重點，了解與清楚

呈現幼兒所需要學習的概

念為何。 

教學時所選擇的呈現方式

適合該教學主題及其附隨

的概念(例如：與自然科

學相關主題會有實物觀

察、探索)。 

教學活動的進行未考慮班

級幼兒年齡特性、發展需

求教學活動內容並未或幾

乎沒有呼應教學主題，或

是未能或幾乎沒有呈現出

該主題的核心內容、教學

目標與教學重點。 

教學時所選擇的呈現方式

不適合該教學主題，未能

透過所選擇的教學方法良

好呈現幼兒所需學習的概

念。 

2-2 教學自然流

暢、生動活潑，

善用教具及資

在教學過程中

能保持順暢，

不僅能善用教

教學平穩順暢，視線與幼

兒有接觸，而無背稿的感

覺。教學實能合宜使用口

教學機械化，讓人感覺教

師在看稿或背稿與幼兒的

互動偏向事前設定、排



【教學演示能力測驗】 

測驗指標與評量標準 

檢

測

指

標 

參考檢核重點 

評量準則 

 

內涵說明 

通過 不通過 

源，提供幼兒主

動參與、直接體

驗的機會。 

具、並能提供

每位幼兒有直

接參與或體驗

的機會。 

語、肢體動作等方式吸引

幼兒、鼓勵幼兒主動參與

活動。 

 

視課程活動的需求使用合

宜的教具和相關資源來輔

助教學，或請一些幼兒參

與示範、實作。 

練；或是教學過程中又過

多的停頓、中斷或表達不

順暢，像在回想教學步

驟，未能感受到教師於教

學前教學有足夠的準備。

幼兒大多是被動接受教師

指示，一指一令一動作。 

教師幾乎沒有使用適當的

教具和相關資源來輔助教

學，多以直接口頭講述，

或使用的時機或資源並不

恰當。 

2-3 與幼兒建立

互信的關係，班

級氛圍溫馨和

諧 

透過注意教學

的姿態及說話

的語氣，保持

溫馨和諧的師

生互動，使每

位幼兒樂於沉

浸活動之中。 

教師態度友善、親切、常

面帶笑容，與幼兒互動

時，會注意幼兒高度而調

整自己的姿勢。教師會以

平等、民主、邀請式的語

氣與幼兒對話，幼兒除了

願意與教師互動、合作，

或遵守班級常規(例如：

輪流舉手發言、等待教師

點名回應等等)。 

 

教學時若幼兒童游離，教

師會關注或視情況暫時中

斷教學活動，請幼兒回座

或專心。 

教師面容嚴肅，與幼兒互

動時，幾乎不會俯身蹲低

以幼兒的高度與其互動，

對幼兒說話以不耐煩或負

向、命令句回應。 

師生互動少，幼兒極少請

教師提供必要協助或參與

活動，或被教師忽略、拒

絕提供協助；幼兒幾乎不

主動親近教師或抗教師一

般的肢體接觸(例如：牽

手、摸頭)，難易感受師

生間有良好互動或正向氣

氛。 

 

教學時若有兒童游離，教

師未注意或忽略、放任幼

兒不管。 

2-4 以適切、開

放的語言引導

與幼兒對話採

鼓勵式為主，

教師適當、適時使用開放

性的引導語句與幼兒對

教師與幼兒對話時極少使

用合適的引導語句，或使



【教學演示能力測驗】 

測驗指標與評量標準 

檢

測

指

標 

參考檢核重點 

評量準則 

 

內涵說明 

通過 不通過 

幼兒思考與活

動目標有密切

相關的問題 

進而引導幼兒

思考更深入的

問題。 

話，鼓勵幼兒發表自己的

意見，或藉此理解幼兒的

想法，協助幼兒更投入教

學活動。 

 
**若進行團討 2，則團討的

提問與方向能切合主題，

清楚且具體地重現重點概

念。 

用過多的封閉式提問，無

法有效引導幼兒投入更深

層的思考或延伸教學活

動。 

 
**若進行團討 3，則團討的

提問和方向偏離教學目

標，無法透過討論過程讓

幼兒逐步掌握該教學活動

中的重要概念。 

2-5 接納幼兒的

意見，並以正

向、開放的態度

支持、肯定幼兒

的學習表現。 

針對不同情況

的幼兒都能採

取積極正面的

回應。 

教師能針對幼兒提出的意

見予以尊重和支持。 

當幼兒所說的內容與所進

行之教學活動直接相關

時，教師會以正向的語言

肯定幼兒所表達的意見和

看法； 

當幼兒所說的內容與所進

行之教學活動較非直接相

關時，但具建設性時，教

師亦；能正面鼓勵幼兒；

即使幼兒所說的內容與主

題並不相關時(非刻意搗

亂、破壞秩序)，也不公

開批評幼兒甚是因此斥責

幼兒。 

老師在討論中無法接納或

以負向態度否定幼兒的意

見(例如：告誡幼兒不要

亂說、頻頻打斷幼兒發

言)，忽略幼兒的想法或

舉手。 

 

當幼兒希望進行教師預設

活動之外的相關嘗試或探

索時，教師以負向的語言

或態度拒絕幼兒的想法和

意見(例如：要求幼兒聽

老師的話就好)。 

3.

儀

態

及

1.服裝儀態 

   



【教學演示能力測驗】 

測驗指標與評量標準 

檢

測

指

標 

參考檢核重點 

評量準則 

 

內涵說明 

通過 不通過 

口

語

表

達 

2.口語音量 

   

4.

應

答

反

應 

1.切中要旨 

   

2.條理分明 
   

 

 

(三)檢測評量說明 

1.依檢測結果分三種等級─通過且優良、通過、不通過，其等級內涵與達成條件如下: 

檢測結果 等級內涵 達成條件 

通過 代表教學實務能力表現良好 
兩位評鑑委員評分平均為 70 分

以上者 

不通過 
代表教學實務能力表現 

有待改進 

兩位評鑑委員評分平均未達 70

分者 

 

 

2.檢測委員 

教育/幼兒保育系或師資培育中心幼教學程等曾任教經驗至少 3年以上的專/兼任教師、 

B 具備幼兒園(所)教學經驗至少 5年以上之教師為原則: 

A 國內大專院校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系或師資培育中心幼教學程等曾任教經驗至少 3年以上之

專/兼任教師，並符合以下條件之一:  

 曾教授課程設計、學習環境設計、教材教法、教學/教保實習等相關科目;  

 具備擔任國(所)教師或教保員 5年以上教學經驗； 

 具教育部核備之輔導人員資格(如: 適性教保輔導、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網輔

導、特色發展輔導等)，且有 3年以上輔導幼兒園經驗並且輔導成效良好之人員。 

B 具備幼兒園(所)教學經驗至少 5年以上之教師，且符合以下條件之一(需出具證明): 

 教學優良有佐證資料之幼兒園教師，如:教育部教學卓越金質或銀質獎、全國創意教學

特優或優等獎、參與教育部輔導計畫成效卓著等； 



 具教育部核備之輔導人員資格(如:適性教保輔導、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網輔

導、特色發展輔導等)，且有 3年以上輔導幼兒園經驗並且輔導成技良好之人員。 

3. 評量表，如附件 6-1。 

三、檢測說明 

(一)檢測對象 

修習幼兒園且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之大四~大五師資生(包含碩/博班師資生)，簡稱考生。 

(二)檢測情境 

1.簡章公告時，除說明辦理作業期程與資格外，將一併公佈主題單元，約 10 個。於考

試當日現場抽題，並進行教案設計與教學演示。 

2.由承辦單位提供白紙進行教案設計撰寫一主題單元，時間 30 分鐘，當日僅提供學習

指標，不提供格式。 

3.由考生依教案設計內容濃縮成 12 分鐘之教學演示，不提供教具，亦不可使用教具，

結束後進行演示應答(口試)10 分鐘。 

4.檢核重點包含教學理念、教學方法、儀態及口語表達及應答反應，共 4項。 

5.由主辦單位安排，每場演示具特定資格之 2~3 位檢測委員，召開檢測委員檢測前說

明會議。。 

6.教學演示後，檢測委員繳交教學觀察評量單，由中心複印評量單回饋予師資生，並

於所有教學演示結束後，辦理總結性回饋。 

(三)檢測場地 

1.教學演示場地以本校一般教室環境設定為主，如五育樓 101 教室，不得使用電腦。 

2.教室內安排 2至 3位檢測委員座位。 

3.建議教室內可架設 1台攝影機進行教學演示時錄影。 

(四)檢測期間 

每年辦理兩次，以 106 學年度為例，上學期於 106 年 11 月至 107 年 1 月間辦理，下學

期於 107 年 4 月至 6月間辦理，詳細時間由主辦單位另行研提規定。 

(五)測驗前須知 

1.最晚於開放報名時公告檢測相關說明(含檢測指標與參考檢核重點)。 

2.報名等詳細時間由主辦單位另行研擬規定，以配合三周教學實習(大四) /半年教 

育實習(大五)時間為主。 

(六)審查作業 

1. 審查資格:完成報名程序之考生，由主辦單位核對繳交資料，若核對無誤則屬資格 

審查通過者 ，進行「編號」作業。若不符合，則取消本次報考資格，並不予追件。 

2. 編號:通過資格審查之考生，由主辦單位依照報名順序於予以報名編號，進行「教

學演示」作業。 

 (七)公布被測結果 

依照檢測結果(通過)公告並發放證書。 

 

 



附件 6-1、評量表 

【課程設計暨演示能力檢測】評量表 

時  間：____年____月____日    系  所：__________________ 

學  號：__________________    檢測者：________  

主題單元： 

 

檢測指標 參考考核重點 

A1.教學理念 
1.課程設計 

2.適齡適性 

A2.教學方法 

1.教學技巧 

2.師生互動 

3.協同教學 

A3.儀態及口語表達  
1.服裝儀態 

2.口語音量 

A4.應答反應  
1.切中要旨 

2.條理分明 

檢測委員 

建議事項 
 

檢測成績  檢測委員簽名 

_____年___月___日 

 

附件 6-2、考生授權聲明書 



-幼兒園師資類科教學實務能力檢測- 

    年度幼教師資生教學演示能力檢測 

考生授權聲明書 

 

 

本人_____________參加_____年度幼教師資生教學演示能力

檢測(以下簡稱本檢測)，同意遵守本檢測辦法之各項規定，並同

意將個人之檢測作品無償授權予國立屏東大學作為典藏、推廢、

公布、發行、重製、複製、公開展示及其它推廣教育之利用。 

本作品保證為本人所作，並無侵犯他人之智慧財產權。若發

現所繳作品有偽造、抄襲等不實情事，或曾參與其它認證或競賽

獲獎者，在檢測期間發現，則立即撤銷報名資格;在成績公布後發

現，則註銷，成績並移送相關單位處理:造成第三者之權益損失，

本人應自負完全法律責任，不得異議。 
 

                 此致 

                                         國立屏東大學 

 

 

立聲明書人：(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戶籍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